《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拍卖”的22条相关条款 

第二编  物权 

第八章  共有 

第三百零四条  共有人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分割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 

共有人分割所得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有瑕疵的，其他共有人应当分担损失。 

第九章  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 

第三百一十二条  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该遗失物通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权利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是，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权利人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权利人向受让人支付所付费用后，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追偿。 

第十一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三百四十二条  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权属证书的，可以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 

第十二章  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三百四十七条  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采取出让或者划拨等方式。 

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 

严格限制以划拨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三百四十八条  通过招标、拍卖、协议等出让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和住所； 

（二）土地界址、面积等； 

（三）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的空间； 

（四）土地用途、规划条件； 

（五）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 

（六）出让金等费用及其支付方式； 

（七）解决争议的方法。 

第十七章  抵押权 

第四百一十条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协议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协议。 

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 

抵押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价格。 

第四百一十三条  抵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第四百一十四条  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依照下列规定清偿： 

（一）抵押权已经登记的，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 

（二）抵押权已经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 

（三）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其他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清偿顺序参照适用前款规定。 

第四百一十五条  同一财产既设立抵押权又设立质权的，拍卖、变卖该财产所得的价款按照登记、交付的时间先后确定清偿顺序。 

第十八章  质权 

第四百三十三条  因不可归责于质权人的事由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或者价值明显减少，足以危害质权人权利的，质权人有权请求出质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出质人不提供的，质权人可以拍卖、变卖质押财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第四百三十六条  债务人履行债务或者出质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的，质权人应当返还质押财产。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质权人可以与出质人协议以质押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质押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价格。 

第四百三十七条  出质人可以请求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及时行使质权；质权人不行使的，出质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质押财产。 

出质人请求质权人及时行使质权，因质权人怠于行使权利造成出质人损害的，由质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百三十八条  质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出质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第十九章  留置权 

第四百五十三条  留置权人与债务人应当约定留置财产后的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留置权人应当给债务人六十日以上履行债务的期限，但是鲜活易腐等不易保管的动产除外。债务人逾期未履行的，留置权人可以与债务人协议以留置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留置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留置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价格。 

第四百五十四条  债务人可以请求留置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行使留置权；留置权人不行使的，债务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留置财产。 

第四百五十五条  留置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债务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第三编  合同 

第一分编  通则 

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 

第四百七十三条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表示。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债券募集办法、基金招募说明书、商业广告和宣传、寄送的价目表等为要约邀请。 

商业广告和宣传的内容符合要约条件的，构成要约。 

第七章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五百七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 

（一）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 

（二）债权人下落不明； 

（三）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标的物不适于提存或者提存费用过高的，债务人依法可以拍卖或者变卖标的物，提存所得的价款。 

第五百七十一条  债务人将标的物或者将标的物依法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交付提存部门时，提存成立。 

提存成立的，视为债务人在其提存范围内已经交付标的物。 

第二分编  典型合同 

第九章  买卖合同 

第六百四十五条  拍卖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拍卖程序等，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十四章  租赁合同 

第七百二十七条  出租人委托拍卖人拍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拍卖五日前通知承租人。承租人未参加拍卖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第十八章  建设工程合同 

第八百零七条  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根据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